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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润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立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跃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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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44,711,022.47 1,218,476,542.13 1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8,707,133.50 127,085,372.03 -4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4,462,297.54 93,683,909.14 -41.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2,886,936.48 419,308,206.87 -70.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 0.087 -63.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2 0.087 -63.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3.24% -2.3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0,471,018,921.18 30,073,379,626.27 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707,665,377.17 7,638,958,243.67 0.9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75,382.8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39,201.18 

主要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摊销及地方政府的电价补贴。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2,996,063.20 

四平合营公司委托本公司对

其四平 1 号﹑2 号﹑3 号三台

发电能力为 5、5、10 万千瓦

级的发电供热机组及其附属

设施和设备（含脱硫等环保设

施）进行生产运行管理净收

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4,18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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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4,244,835.9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5,7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国家电投集团

吉林省能源交

通总公司 

国有法人 19.61% 420,994,628 363,184,499   

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7.40% 158,884,995 158,884,995   

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2.91% 62,500,700 62,500,700   

中船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1% 62,500,000 62,500,000   

第一创业证券

－国信证券－

共盈大岩量化

定增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91% 62,500,000 62,500,000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2.66% 57,142,857 57,142,857   

华安基金－兴

业银行－广西

铁路发展投资

基金（有限合

其他 1.66% 35,714,200 35,71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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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三组合 
其他 1.65% 35,501,158    

申万菱信基金

－浦发银行－

平安信托－平

安财富*丰赢

68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48% 31,741,001 31,741,001   

华安基金－兴

业银行－海通

创新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其他 1.46% 31,249,900 31,249,9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交通

总公司 
57,810,129 人民币普通股 57,810,129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35,501,158 人民币普通股 35,501,158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9,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3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

瑞信新材料新能源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9,26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262,700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精选

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7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92,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

瑞信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529,371 人民币普通股 4,529,371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宋富 3,217,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17,200 

谭晨 3,1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30,000 

李巍峰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中国电能成套设

备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2、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谭晨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130,000 股公司股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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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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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A、货币资金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 146,951.12 万元，比期初数减少14.11%，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

使用定向增发资金影响。 

 B、应收票据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 4,804.89 万元，比期初数减少57.86%，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

集团与电网公司票据结算减少影响。 

C、应收账款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162,389.17万元，比期初数增加29.94%，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

集团新增新能源项目应收电费增加影响。 

D、其他应收款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2,792.11万元，比期初数减少54.96%，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

集团应收保证金押金等减少影响。 

E、预付款项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1,322.43万元，比期初数增加16.46%，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集

团预付煤款及运费增加影响。 

F、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73.19万元，比期初数减少11.79%，其主要原因是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待摊费用结转影响。 

    G、工程物资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23,749.24万元，比期初数增加83.06%，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集

团新建项目增加影响。 

    H、短期借款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490,582.60万元，比期初数增加17.06%，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

集团新增流动资金借款影响。 

    I、应付票据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750万元，比期初数减少95.58%，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集团电子

汇票减少影响。 

J、预收账款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442.85万元，比期初数增加94.37%，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集团

供热收入结转影响。 

K、应付职工薪酬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604.81万元，比期初数增加13.28%，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

集团应付未付考核薪酬增加影响。 

L、应交税费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1,951.61万元，比期初数减少57.48%，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

集团个人所得税减少影响。 

M、应付利息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5,825.65万元，比期初数增加26.94%，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集

团短期借款增加影响。  

    N、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115,382.49万元，比期初数减少15.07%，其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末本集团偿还借款影响。 

    O、其他流动负债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76,000.00万元,比期初减少31.5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偿

还短期融资租赁款影响。 

    P、长期应付款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282,635.64万元，比期初数增加12.8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

集团新增融资租赁款影响。 

Q、未分配利润2017年3月31日期末数-24,052.05万元，比期初数增加22.22%，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

集团净利润影响。 

     （2）利润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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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营业收入发生数144,471.1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57%，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新能源发电

项目同比增加影响。 

B、营业成本发生数114,820.5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0.32%，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电煤价格上

涨影响。 

C、税金及附加发生数1,692.3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96%，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其他税金增

加影响。 

D、管理费用发生数1,450.5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3.14%，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费用降低影响。  

E、投资收益发生数-156.0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37.81%，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按权益法确认

投资收益减少影响。 

F、营业外收入发生数429.0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5.17%，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政府补助同比

减少影响。 

G、所得税费用发生数811.7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4.0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预交企业所

得税减少影响。 

H、少数股东损益发生数2,064.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96.13%，其主要原因是本集团控股子公司增

加影响。 

（3）现金流量表项目 

    A、收到税费返还现金307.5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991.62%，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收到即征

即退增值税增加影响。 

B、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476.6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85%，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

团收到政府补助减少影响。 

C、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71,107.5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7.9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

团预付的煤款及运费增加影响。 

D、支付的各项税费现金流出11,544.6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9.43%，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预

交企业所得税减少影响。 

E、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出1,370.6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0.86%，其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本集团保证金、押金等减少影响。 

  F、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21.1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2.1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处置资产影响。 

G、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41,286.3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5.19%。主

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项目投资付款减少影响。 

 H、投资所支付的现金1,316.70万元,是报告期本集团对横琴吉电绿色能源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影响。 

 I、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3,741.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7.05%，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集团下属公司

吸收少数股东股权投资增加影响。 

 J、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5,850.3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2.0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

集团收到融资租赁款减少影响。 

 K、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16,265.95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14.66%，其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本集团支付的利息减少影响。 

 L、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8,395.9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4.90%，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本

集团支付的融资租赁款增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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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7年1月10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北京吉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对全资子公司北京吉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3,132万元；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安徽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对全资子公司安徽吉电新

能源公司增资4,242万元；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广州科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95%股权的议案》，同意本公

司0万元取得广州科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95%股权，按该公司注册资本金履行资本金认缴义务。  

2、2017年2月23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增资方式持有海宁鸿运新能

源有限公司80%股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向海宁鸿运新能源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取

得其80%股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放弃对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本次放弃对

白山热电的增资，同意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通过直投并引进战略投资者共同对白山热电增

资28亿元，分步实施，其中:吉林能交总增资10亿元，战略投资者通过信托计划对白山热电增资18亿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放弃对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本次放弃对通化热电的增

资，引进战略投资者通过信托计划对通化热电增资10亿元。 

3、2017年3月27日，本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曹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股东代表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汪先纯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4、2017年3月29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辉

县市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辉县市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增

资65,748万元人民币，注入资金用于实施本次募投项目——河南省辉县市南旋风风电场工程，增资后注册

资本为97,348万元人民币；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吉林中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 》，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吉林中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33,404万元人民币，注入资

金用于实施本次募投项目——吉林长岭腰井子风电场二期工程和吉林长岭三十号风电场二期工程，增资后

注册资本为112,004万元人民币；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增资方式持有海南中电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95%股

权的的议案 》，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增资19,000万元持有海南中电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吉电股份与关联方共同设立新能

源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情况公告 
2017 年 03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17-018）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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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一、能交总、

中国电能成

套设备有限

公司。 

非公开发行

股票承诺 

自吉电股份

新增股份上

市首日起，

获配股份三

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 

2017 年 01

月 04 日 

2017年 1月

4 日至 2020

年 1 月 4 日 

正在履行 

二、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华安

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工

银瑞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平安大

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西南

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

船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 

非公开发行

股票承诺 

自吉电股份

新增股份上

市首日起，

获配股份十

二个月内不

转让。 

2017 年 01

月 04 日 

2017年 1月

4 日至 2018

年 1 月 4 日 

正在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一、能交总 

减少关联交

易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1、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

易承诺： 

（1）能交

总承诺用 5

到 8 年时

间，将能交

总直接或间

接保有的吉

林省范围内

的电力资

2012 年 10

月 10 日 

2012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0 日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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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在该等

资产符合相

关条件时注

入吉电股

份，以减少

因为委托管

理产生的关

联交易。 

（2）能交总

承诺通过推

动吉电股份

资产结构和

业务结构的

改变，降低

能交总及能

交总关联企

业与吉电股

份关联交易

相关项目下

的比重。 

（3）能交

总承诺在吉

电股份股东

大会对涉及

能交总及能

交总控制的

其他企业关

联交易事项

进行表决

时，履行回

避表决的义

务。 

（4）能交总

将诚信和善

意履行作为

吉电股份控

股股东的义

务，尽量避

免和减少与

吉电股份之

间的关联交

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有

合理理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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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关联交

易，将与吉

电股份依法

签订规范的

关联交易协

议，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

其他规范性

文件和吉电

股份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

定履行批准

程序；关联

交易价格依

照无关联关

系的独立第

三方进行相

同或相似交

易时的价格

确定，保证

关联交易价

格具有公允

性；保证按

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关

联交易的信

息披露义

务；保证不

利用关联交

易非法转移

上市公司的

资金、利润，

不利用关联

交易损害上

市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的

利益。 

2、避免同

业竞争承

诺： 

（1）能交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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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能交总下

属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

公司、分公

司或能交总

拥有实际控

制权或重大

影响的其它

公司未来在

吉林省投资

或发展任何

电力业务，

均由吉电股

份作为能交

总在吉林区

域的投资载

体。 

（2）对于能

交总及能交

总下属全资

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

分公司或能

交总拥有实

际控制权或

重大影响的

其它公司目

前在吉林省

范围内仍保

有的电力资

产，能交总

承诺用 5 到

8 年的时

间，在该等

资产符合相

关条件时注

入吉电股

份。 

二、国家电

投 

减少关联交

易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1、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

易承诺： 

（1）国家

电投承诺用

5 到 8 年时

2012 年 10

月 10 日 

2012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0 日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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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将集团

直接或间接

保有的吉林

省范围内的

电力资产，

在该等资产

符合相关条

件且吉电股

份具有相应

业务资质时

注入吉电股

份，以减少

因为委托管

理产生的关

联交易。 

（2）国家

电投承诺通

过推动吉电

股份资产结

构和业务结

构的改变，

降低中电投

集团及中电

投集团关联

企业与吉电

股份关联交

易相关项目

下的比重。 

（3）国家

电投承诺将

诚信和善意

履行作为吉

电股份实际

控制人的义

务，尽量避

免和减少与

吉电股份之

间的关联交

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有

合理理由存

在的关联交

易，将与吉

电股份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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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规范的

关联交易协

议，并按照

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

其他规范性

文件和吉电

股份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

定履行批准

程序；关联

交易价格依

照无关联关

系的独立第

三方进行相

同或相似交

易时的价格

确定，保证

关联交易价

格具有公允

性；保证按

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关

联交易的信

息披露义

务；保证不

利用关联交

易非法转移

上市公司的

资金、利润，

不利用关联

交易损害上

市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的

利益。 

2、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

（1）国家电

投及集团下

属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

公司、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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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或集团拥

有实际控制

权或重大影

响的其它公

司未来在吉

林省投资或

发展任何电

力业务，在

不违反中电

投集团在国

内外证券市

场已公开作

出的承诺且

吉电股份具

有相应业务

资质的情况

下，均由吉

电股份作为

国家电投在

吉林区域的

投资载体。

（2）对于国

家电投及集

团下属全资

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

分公司或集

团拥有实际

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的其

它公司目前

在吉林省范

围内仍保有

的电力资

产，国家电

投承诺用 5

到 8 年的时

间，在该等

资产符合相

关条件且吉

电股份具有

相应业务资

质时注入吉

电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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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交总 
增持股票的

承诺 

国家电投通

过能交总自 

2015年 7月

9 日起 2 个

月内，以不

超过 2 亿元

自有资金拟

通过二级市

场增持吉电

股份股票。

同时，国家

电投及能交

总承诺自增

持计划完成

之日起六个

月内，不减

持吉电股份

股票。 

2015 年 07

月 09 日 

自增持计划

完成之日起

六个月内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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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润华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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